
 

 

 

苏州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价报告 

苏州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表 

项目名称 

苏州市传统建筑和古建筑保护更新

与修缮利用工程一期(重点建筑危房

解危) 

项目年份 2021 

项目主管部门(单

位) 
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

市级预

算执行

情况（万

元） 

年初预算

数 

当年使用上年结余、结

转及当年调整预算数 
财政拨款数 指标结余数 

10550  10550 0 

市级财

政资金

使用情

况（万

元） 

财政拨款

数 
实际支付数 资金结余、结转数 

其中： 

结转数 财政收回数 

10550 10515 35 35  

项目资金构成（详细列出各子项目名称和金额） 

子项名称 预算数（万元） 实际数（万元） 

合计 10550 10515 

小曹家巷 3 号民国建筑征

收搬迁和修缮保护项目 
1800 1790 

高师巷许宅征收搬迁和修

缮保护项目 
3150 3140 

梵门桥弄吴宅解危整治暨

保护利用项目 
5600 5585 

项目 类别 指标名称 目标值 权重 
实际完成

值 
自评分 

项目绩效实

现情况（80

分） 

投入目标 

专款专用

率 
100% 4 100% 4 

财务制度

健全性 
健全 2 100% 2 

项目日常

进度管理

规范性 

规范 4 100% 4 

预算执行

率 
100% 8 99.67% 8 

资金使用

合规性 
合规 4 100% 4 



产出目标 

纳入征收

计划面积 

=4700 平方

米 
6.5 

4720 平方

米 
6.5 

纳入征收

计划户数 
=92户 6.5 93 户 6.5 

征收计划

申报 
=3 份 6.5 3 份 6.5 

征收申请

材料 
=3 份 6.5 3 份 6.5 

结果目标 

征收启动

项目 
=3 个 13 3 个 13 

征收计划

下达 
=3 份 13 3 份 13 

影响力目标 
配套管理

制度 
完善 6 100% 6 

合计 80 

 

填表说明：1.“市级预算执行情况”、“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”均含非税收入。“年初预

算数”填“二下”数；“当年使用上年结余、结转及当年调整预算数”填当年使用上年结

余、结转数以及追加或调减预算数；“财政拨款数”填财政部门实际拨付的款项数；“实际

支付数”填资金实际支付到最终使用者的数额；“结转数”填结转以后年度使用的资金数；

“财政收回数”填财政部门收回的资金数。指标结余数=年初预算数+当年使用上年结余、

结转及当年调整预算数-财政拨款数；资金结余、结转数=财政拨款数-实际支付数=结转数

+财政收回数。2.“指标名称”中“投入”类指标根据项目类型，按照《2021 年度苏州市

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“投入”类共性指标》规定，逐一对照进行自评价；“产出”、“结

果”、“影响力”三类指标填列预算部门（单位）报送的绩效目标申报表中经财政部门审核

通过的指标，如发生绩效目标调整的，以经财政部门批准调整后的指标为准。3.各项指标

权重值为根据指标数量将该类总分值分摊到各项指标的分值，即各项指标分值=该类总分

值/指标个数。4.各项数据采集的时间节点均为 2021 年 12 月 31 日。定性指标按照 好、

较好、一般、较差、差 等级评分，分别得对应权重值的 100%、80%、60%、40%和 20%。

定量指标评分规则：“产出”类每项指标的实际完成值对应预期设定的目标值，完成 100%～

130%得权重值满分，实际完成值每低于目标值 1 个百分点相应扣减权重值的 5%，超过

130%的每超过 1%扣权重值 1%；除指标解释中有特别说明的以外，“投入”类指标评分规

则同“产出”类指标；“结果”类每项指标的实际完成值对应预期设定的目标值，完成 100%～

200%得权重值满分，超过 200%的每超过 1%扣权重值 1%,实际完成值每低于目标值 1 个百

分点相应扣减权重值的 5%。某项指标无法提供具体数值，且无说明，得 0 分。 

项目基本情况 

项目概况 

梵门桥弄吴宅、高师巷许宅、小曹家巷 3 号民国建筑均系市属直管公房，

属市文保单位、控保建筑及传统建筑。为解决房屋危险问题和实现妥善

保护利用，拟对上述 3 处房屋实施征收搬迁居民后，实施修缮和整体保

护利用。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4700 平方米，总项目预算约为 18000 万元，

其中征收费用约 15050 万元，修复费用 2950 万元。 

项目总目标 
完成该项目所涉 3 个子项目范围内合计约 92 户居民的征收搬迁工作，并

根据文物古建的保护要求，实施保护修缮。 



年度绩效目标 
完成 3 个子项目的征收计划申报及征收申请提交等前期工作，并签订征

收委托书，启动征收。 

项目实施情况 

作为 2021 年新启动的古建筑保护利用试点项目，通过保持与征收部门、

资规部门的沟通，根据保护利用要求，审慎划定实施红线、细致排摸定

销房需求、紧凑办理征收前期手续，及时向征收部门递交了征收申请。

目前，项目所涉的梵门桥弄吴宅、仓桥浜邓宅和小曹家巷 3 号民国建筑 3

处文保单位、控保建筑的征收工作均已正式启动，已先后陆续进入房屋

入户评估、权属调查、补偿方案论证等实施阶段，正在有序推进之中。 

项目管理成效 

为进一步加强对市属直管公房中文保单位、控保建筑的保护更新与修缮

利用，我局成立安居公司，专项负责市属直管公房中文保单位、控保建

筑的保护更新与修缮利用工作，跟紧征收相关工作进度。 

项目管理存在

的问题及原因 

征收申请有关材料的准备需符合有关部门的具体要求，也需要征收部门

及属地街道的积极配合，需要进一步的沟通和衔接以理顺整个征收手续

办理过程。 

进一步加强项

目管理的建议 

督促安居公司加强与征收部门的沟通，加快征收工作的实施进度；同步

可前置修缮方案的编制工作。 

（标注：项目概况、项目总目标、年度绩效目标由软件自动从申报表中生成） 

 

 


